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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工党委字﹝2021﹞1号

中共秦皇岛市总工会机关委员会

关于 2020年度党支部组织生活会和

民主评议党员的通知

各党支部：

按照市委组织部《关于召开 2020年度基层党组织组织生活

会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的通知》要求，结合市总工会实际，现就

2020年度党支部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时间安排

2021年 1月 29日（周五）14:30

二、总体要求

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要紧紧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

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，教

育引导广大党员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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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维护”，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。组织生活会的主题是：讲

政治、勇当担、抓落实、促发展。各党支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

位，准确把握主题内涵，精心部署安排，确保开出高质量、评出

新气象，达到统一思想、凝聚力量、增进团结、振奋精神的目的。

三、基本程序

1.集中学习。会前，各党支部要结合实际，认真组织党员集

中学习、交流研讨，结合实际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，

认真学习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》第三卷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

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、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

战 70周年大会、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

讲话以及在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

的重要讲话、对河北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认真学习党章和

《中共中央关于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》《关于巩固深化“不忘

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成果的意见》等。通过集中学习，为

开好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打牢思想基础。会前学习达不到

要求的，不得召开组织生活会。因身体、外出学习等原因不能参

加集中学习的党员，党支部要向他们传达相关要求，提供必要的

学习资料。

2. 检视问题。党支部委员会要对照党章、《条例》和相应

的职责任务，对照贯彻落实上级党组织部署要求和专项整治、巡

察等情况，对照职工群众期待，重点从 6个方面查摆存在问题和

不足，即：（1）是否充分发挥政治引领作用；（2）是否全面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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彻落实上级党组织工作部署；（3）是否定期开展党的组织生活；

（4）是否严格党员日常教育管理监督；（5）是否密切联系服务

群众；（6）是否持续改进工作作风，列出问题清单，集体研究

会诊。 党员要对照合格党员标准、对照入党誓词、对照身边先

进典型， 联系实际进行党性分析，重点检视 3个方面差距和不

足，即：（1）是否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思想；（2）是否树牢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坚

决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；（3）是否做到履职践诺、担当作为、真

抓实干、遵规守纪。

3. 谈心谈话。要安排充足时间，普遍开展谈心谈话，把问

题谈开谈实，把思想谈深谈透。党支部委员之间、党支部委员和

党员之间、党员和党员之间要开展谈心谈话，坦诚交流，沟通思

想，指出存在问题、交换意见建议。党支部书记要重点同新发展

党员、新转入党员、生活困难党员、受到处分处置党员谈心谈话，

征求对党支部的意见建议，有针对性地做好党员思想政治工作。

4. 召开党员大会。要遵循“团结——批评——团结”方针，

组织党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。党支部书记代表党支部委员会向

党员大会述职，报告一年来党支部工作，通报党支部委员会查摆

问题情况，并请党员进行评议。党员采取个人自评、党员互评的

方式，在党员大会或者党小组会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。被谈话

函询的党员干部应当在组织生活会上就本年度或者上年度谈话

函询问题进行说明，讲清组织予以采信了结的情况；存在违纪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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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的，应当进行自我批评，作出检讨。党支部委员开展批评和自

我批评，采取在党员大会上结合个人自评、党员互评进行。批评

和自我批评要联系具体人具体事，有什么问题就说什么问题，不

讲空话套话，不搞一团和气。党支部书记、委员在批评和自我批

评中，要起到带头示范作用。在党员大会上，要采取发放测评表

的方式，对党员按照“优秀合格”“基本合格”“不合格”进行

民主评议，同时对党支部按照“好”“较好”“一般”“较差”

进行民主评议。

5.作出组织评定。党员大会要综合分析党员日常表现，结合

民主测评结果，实事求是地对每名党员提出评定意见并向本人反

馈。评定为“优秀”的比例一般不超过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。

6. 用好评议结果。要用好评定结果，对评为“优秀”的党

员进行褒奖；对评为“合格”的党员肯定优点，提出希望和要求；

对评为“基本合格”的党员要指出差距，帮助改进提高；对评为

“不合格”的党员，要立足教育转化，按照规定办法和程序作出

组织处置。

7. 抓好问题整改。针对查摆和评议出的问题，党支部委员

会要列出整改清单,明确整改事项和整改措施、整改时限,党员要

作出整改承诺。党支部整改清单和党员整改承诺要在一定范围内

公示，接受党员群众监督。要针对党支部、党员查摆出的问题, 釆

取务实管用的整改举措，让党员群众尽快感受到变化。要建立定

期通报制度，党支部委员会整改情况至少每半年向党员群众通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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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次，党员兑现承诺情况每季度在党员大会或党小组会上报告一

次。党支部委员会整改清单以及党员民主测评结果要报机关党委

备案。党支部书记作为党支部委员会整改第一责任人，向机关党

委和党员大会述职时，要报告整改落实情况。

8. 认真做好记录。各党支部要及时将召开组织生活会和开

展民主评议党员情况在《党支部工作手册》做好记录，有关情况

及时报告机关党委。

三、加强组织领导

各党支部书记要切实负起责任，结合实际合理安排会前集中

学习、检视问题、谈心谈话等环节，为确保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

议党员工作质量提供保障。党员领导干部要以上率下，指导分管

部室和事业单位的组织生活会，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党支部

的组织生活会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工作。机关党委将下沉到各党

支部进行督促指导，并对组织生活会情况进行点评。

附件：1. 民主测评表（样表）

2. 2020年度党支部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分组

指导名单

中共秦皇岛市总工会机关委员会

2021年 1月 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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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民 主 测 评 表
被评议

党员姓名

综合评价

优秀 合格 基本合格 不合格

对党支部班子的综合评价

好 较好 般 较差

注：评为“优秀”等次党员的比例一般不超过三分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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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0年度党支部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

分组指导名单

李 光 文化宫支部

赵晓杰 职工服务中心支部

王德全 交流中心（网络中心）支部

贾 娜 机关第一支部

赵学丽 机关第二支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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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皇岛市总工会办公室 2021年 1月 27日印发


